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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本市在企业登记中扩大出资者范围 

试行意见》的施行意见 
沪工商注〔2003〕317 号 

 

各分局： 

为进一步推进扩大出资者范围试点工作，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则

同意关于本市在企业登记中扩大出资者范围试行意见的批复》（沪发〔2003〕

60 号）和市纪委、市工商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本市在企业登记

中对有关人员禁止经商办企业试行告知承诺制度的通知》（沪工商注〔2003〕

223 号）的规定及市委、市政府的有关会议精神，现就《本市在企业登记

中扩大出资者范围试行意见》制定具体施行意见如下： 

一、从 2003 年 11 月 10 日起，经市工商局批准，条件成熟的区县可

以开始扩大出资者范围试点工作。 

二、扩大出资者范围适用于自然人在本市向除外商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各类企业出资入股的设立、变更登记。 

三、自然人为出资人的，在办理企业设立登记、变更股东登记时，仅

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阅读、填写《企业登记告知承诺书》，不需提

交职业状况证明等文件材料。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 11条规定的五种人，包

括：农村村民；城镇待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辞职、退职人员；国

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离休、退休人员和其他人员，也须填写《企业

登记告知承诺书》，不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四、自然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厂长），仅需提

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任职文件（聘用、委派、选举），并阅读、填写《企

业登记告知承诺书》，不需提交审查函等文件材料。 

五、外省市自然人申请办理企业设立、变更登记或担任企业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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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董事、监事、经理（厂长）时应提交的文件材料与本市自然人一致，

不需提交暂住证等文件材料。 

六、自然人申请办理企业设立登记时，《企业登记告知承诺书》由名称

登记窗口发放；申请办理企业变更登记时，《企业登记告知承诺书》由登记

窗口发放。《企业登记告知承诺书》作为登记材料归档。 

七、自然人申请办理企业设立、变更登记时，原则上一户企业填写两

份《企业登记告知承诺书》，一份由所有自然人出资者填写，一份由企业法

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厂长）填写。若自然人出资者与企业法定

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厂长）相同，也可以合并填写一份《企业登

记告知承诺书》。 

八、原各类企业登记表式继续使用，其内容与现行规定不符的，以现

行规定为准。新企业登记表式的使用由市局统一规定。 

九、《企业登记告知承诺书》由市局统一印制。 

十、“金管工程”登记程序未更新前，各分局登记机关按照现行的登记

程序进行电脑输入，待登记程序更新后，各分局登记机关也应及时调整输

入方式。 

十一、各分局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应做好向企业申请人的说明解释工作。 

十二、各分局登记机关应认真做好统计分析工作，每月 25日前向市局

企业注册处报送统计数据。执行中遇有问题也应及时向市局企业注册处报

告。 

 

附件：在职人员情况统计表 

 

 

 

 

       二ＯＯ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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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职人员情况统计表 
 

项目 填写栏（√） 项目 填写栏（√）

职业 原任职企业性质 

科技人员  国有（国有控股）  

教师  集体  

学生  私营  

医生  外资  

律师  事业单位  

会计师  社会团体  

其他中介机构从业人员  其他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现企业从事行业 

管理人员  与原任职企业相关  

一般职员  与原任职企业无关  

其他企业股东  资金来源 

其他  自有  

户籍 借贷  

本市  出资额 

外省市   万元 

 


